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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单打独斗，不如合力破题。
澄迈县检察院始终坚持以诉源治理为
目标，围绕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和
痛点问题，积极开展监督，以检察机关
的“我管”促各职能部门的都管，不断
壮大未成年人保护“朋友圈”。

2023年以来，该院与县教育局联
合会签《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校园
法治建设的意见》，依托家长学校开展
家长课堂11次，制发《督促监护令》
136份，联合县教育局、妇联等单位举
行训诫暨家庭教育指导会，对未履行
好法定监护职责的监护人进行训诫，
针对性督促、引导监护人切实、有效履
行监护职责。2023年2月14日，该院
联合县教育局就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向全县在校9.3万名学生的家长发出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广大家
长尽早给孩子灌输预防性侵的知识，
帮助孩子提高防范意识。2023年5月

31日，该院组织54名不良行为未成年
人的家长参加主题为“用心陪伴用爱
支撑”的家庭教育讲座，引导家长们多
关心、陪伴孩子，增强家长们对于家庭
教育重要性的思想认识，夯实未成年
人家庭保护责任。

2023年7月14日，该院联合海南
省、澄迈县两级妇女联合会召开督促
暨家庭教育指导会。会上，检察干警
向 3名涉案未成年人监护人送达了
《督促监护令》，并向监护人深入讲解
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内容，详细指出监护人在监管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涉案未成年人
存在的不同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家
庭监护要求，督促监护人严格履行监
护责任，并告知监护人违反相关规定
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我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已经深刻认识到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监管失职给孩子
及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后会履行好监
护职责，引导孩子走上正确的道路。”
接过《督促监护令》后，涉罪未成年人
小李（化名）的父亲说。

“澄迈县检察院通过与政府各部
门联动，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
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打通
未成年人保护‘最后一公里’。”澄迈县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吴绍维说。

为进一步推动辖区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和案件办理工作，该院正在推进澄
迈县未成年人犯罪一体化办案中心暨
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基地建成后，将集
案件办理、法治教育、犯罪预防、未成年
人行为矫治、心理健康教育、被害人救
助、社区矫正、家长学校等多功能于一
体，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青少年普
法宣传工作提供强有力的阵地支撑。

“六大保护”融通发力，一个都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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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22 日，澄迈县人民检察院联合
县社区矫正管理局开展主题为“如何避免成
为性侵害的施害者”的安全教育活动。活动
中检察官以办理的真实案件为切入点，以案
释法，向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及其家长普及
性侵害的相关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其法治
观念。这是澄迈县检察院用检察力量守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缩影。

2023 年以来，澄迈县检察院以开展未成
年人“护苗”专项行动为抓手，充分发挥未
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优势，努力实
现 未 成 年 人“ 四 大 检 察 ”职 能 的“ 化 学 反
应”，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据悉，2023 年该院办理的“督促县教育
局依法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黄某甲、黄
某乙等人强制猥亵案”被海南省检察院选为
涉未成年人检察典型案例，1 名未检干警被
评为澄迈县 2023 年尊师重教先进个人。

澄迈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干警联合心理咨询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
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华迈实验中学学生认真聆听澄迈县人民检察院法治副校长宣讲。

澄迈县人民检察院联合澄迈县看守所，对在押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

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力
度”。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澄迈县检
察院持续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依法从
快从严办理批捕、起诉，从重提出量刑建
议，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
2023年以来，批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26
件42人，起诉34件49人。

审慎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有“尺度”。
该院始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注
重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2023年以来
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涉罪未成年人不批捕

36人，不起诉23人。对于主观恶性深、
犯罪手段残忍、造成严重后果的未成年
人犯罪，将依法惩治作为特殊形式的教
育挽救，决不纵容，依法批捕19人、起诉
26人。

强化未成年人诉讼权益保护有“温
度”。该院严格落实未成年人案件特殊
程序，对60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
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47名没有委托
辩护人的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依法打击涉未成年人犯罪

“双向保护”教育帮扶，一个都
没有少

澄迈县检察院始终坚持将精准帮教贯穿办
案全过程，深入推进多元化综合帮教救助工作。
通过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心理测评、家庭教育指
导、组织参加庭审观摩等形式开展帮教工作，帮
助214名涉案未成年人矫正不良行为习惯。经
帮教后已有19名涉案未成年人重返校园，10名
涉案未成年人考上大中专院校，48名涉案未成年
人顺利就业。

2023年3月，小李（化名）由于自身法律意识
淡薄和受不良社会关系影响，涉嫌故意伤害。因
其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初犯，并具有认罪认罚、赔
偿被害人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等从轻、减轻处
罚情节，澄迈县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考验期为6个月。考验期内，承办检察
官针对被不起诉人小李的具体情况制订了帮教
方案，采取了包括法治教育、亲职教育、心理疏导
等帮教措施，使其在接受全方位帮教的同时也感
受到司法温情。

经过6个月的帮教，被不起诉人小李服从监
管、表现良好，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个人习
惯和思想状态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未实施新的犯
罪行为、未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
犯罪需要追诉，为其回归家庭与社会奠定了坚实
基础。

宣告不起诉仪式上，承办检察官向被不起诉
人小李宣读了《不起诉决定书》，阐述作出不起诉
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详细解读了附条件不起
诉考验期满后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政
策和意义。检察官说，“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万
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我们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宽严相济、
精准施策，在注重将走错路的孩子拉回正轨的同
时，也强调为受伤害的孩子‘全面疗伤’，坚持做
到双向保护。”

同时，该院积极为遭受侵害后陷入困境的未
成年人申请司法救助金，会同教育、民政等单位
开展心理疏导、生活安置、复学就业等多元救助
活动。2023年以来共对符合条件的15名未成年

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16.05万元，开

展心理疏导97人次。

承办检察官说，“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绝

大多数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会产生抑

郁自闭、孤僻冷漠等负面情绪，如果没有进行及
时干预和介入，这种症状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终
身。”

2023年12月，在办理李某某猥亵儿童案过
程中，承办检察官了解到该案对两名未成年被害
人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影响，于是及时对她们进行

安抚和心理疏导，鼓励她们战胜当前的心理困

境，引导她们尽快走出阴霾，走向新的生活。与

此同时，承办检察官聚焦家庭教育，针对此案中

被害人的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存在对孩

子监管缺失、保护不力、安全教育不足等问题，制

发《督促监护令》，督促家长履行好监护职责。为

最大限度地帮助被害人走出心理阴影，抚慰其受

伤的心灵，该院对符合条件的两名被害人开展司

法救助，分别发放救助金1.2万元、0.9万元，让她

们切实感受到司法温情，重拾生活的信心。

澄迈县检察院坚持把“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原则贯穿办案始终，建
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四大检察”一体履职、强化
监督、全面保护、协调有序的融合履
职模式,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有力的
综合司法保护。2023 年，该院深入
辖区金江、中兴等5个乡镇司法所开
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
发现并纠正社区矫正违法6件；坚持
全面审查思维，在办理涉未刑事案件
的过程中同步审查未成年人民事等
其他权益是否受损，从中发现案件线
索 12 条，支持起诉 12 件；主动延伸

公益诉讼触角，针对出行交通安全、
烟酒销售、辍学保控、违规接待未成
年人入住等领域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问题，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10份；在此基
础上，联合澄迈县公安局会签了《关
于规范旅馆行业经营加强未成年人
保护的意见》，进一步推动辖区旅馆
行业规范经营，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

在办理黄某甲、黄某乙强制猥亵
案件时，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涉案
嫌疑人的行为已严重侵犯未成年被
害人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同时涉

案宾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共同承
担民事侵权责任，于是该院依法支持
涉案未成年被害人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帮助被害人共获得赔偿3.9万
元。除此之外，该院还针对涉案宾馆
未履行未成年人入住的询问、登记及
报告义务，损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
问题，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公益
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加
强监管，进一步推动辖区旅馆行业规
范经营，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这是澄迈县检察机关整合力量
综合履职，实现“四大检察”贯通融合
的一个典型代表。

高质效检察履职，一个都不可少

着眼于抓前端、治未病，澄迈县检
察院深入落实“法治教育从娃娃抓
起”，积极推进“普法课堂从开学法治
第一课开启”，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

2023年底，澄迈县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吴绍维以法治副校长的身
份走进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
为 200 余名在校师生讲授了主题为

“预防性侵 呵护明天”“青少年心理健
康知识普及”的法治教育课。

“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违法犯
罪大多受到不良风气影响。我院法治
副校长将法治教育融入校园生活，从
根源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育人以法，

润物无声，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吴绍维介绍了一年来该
院花大力气推进法治教育工作的初
衷。

为使法治雨露浸润澄迈大地的每
个角落，该院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
园”，包括检察长在内的45名检察干
警担任全县54所中小学校、幼儿园的
兼职法治副校长，开展多种形式的法
治教育，配合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管理。2023年以来，该院围绕“预防
校园欺凌”“预防性侵害”“宣传两法”
等主题开展法治教育宣传活动 133
场，受教育学生2万余人，发放宣传手
册2万余册。

2023年2月27日，该院联合县卫
健委就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向全县医务
工作者发出《致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一
封信》，引导医务人员准确理解强制报
告制度，依法履行报告义务。2023年
9月25日，该院到福山镇中心第二幼
儿园开展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强制
报告制度教职员工轮训活动，帮助教
职员工更好地理解“一号检察建议”、
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意义和执行必
要，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

握指成拳才能汇聚大爱。澄迈未
检人履行“国家监护人”职责，努力让
辖区每一个孩子温暖向阳、芳华绽放。

（曾燕玉 付海冰 林著玮 吴雁）

法治教育，一个都不落下

澄迈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吴绍维在华迈实验中学宣讲“预防性侵 呵
护明天”主题法治课。

澄迈县人
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
吴绍维主持召
开“护苗”专项
行动部署会。

华迈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学生
在法治课上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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